
 

 

 

深 圳 大 学 文 件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深大〔2014〕144号       

             
 

关于印发《深圳大学户证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深圳大学户证管理暂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7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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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大学户证管理暂行办法 
（2014年 1月 16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户证管理工作，切实维护师生员工合

法权益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户籍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户口在学校集体户的教职工及其家

属、市外迁入的学生。   

第三条  保卫部门户证室（以下简称户证室）负责学校集

体户口管理工作，其业务直接受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的指导

和监督，各学院（部）及相关部门有责任协助保卫部门做好在

校集体户人员的户籍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 户证室的主要职责：熟悉户籍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

政策，为师生员工做好咨询、解答工作；受理师生员工申请户

口迁移、申领居民身份证、申领居住证等工作；按规定做好户

籍档案的整理、装订、保管及户籍印章的使用和保管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 

第二章  户口迁入 

    第五条  凡被我校录取的全日制市外新生，入学时可以自

愿选择办理户口迁移手续。研究生（包括硕士生、博士生）被

录取为计划内非定向生、自筹经费生的，入学时可以自愿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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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户口迁移手续；研究生被录取为定向、委托培养生的，不

办理户口迁移；本市户籍的学生、华侨及港澳台学生和新疆自

治区的少数民族预科生，不办理户口迁移。 

第六条  新生入学时（9月 30日前）须将户口迁移证等相

关资料递交所在学院（部），各学院（部）统一将收齐的新生入

户资料交到户证室。逾期未提交入户资料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户

口迁移。 

第七条  户口迁移证须加盖户籍专用章等有关印章，印章

要求清晰。户口迁移证严禁涂改。如有更改，应在更改处加盖

迁出地派出所户籍专用章。 

第八条  学生遗失户口迁移证，由户证室开具未入户证明，

经本人回原迁出地派出所补开迁移证后，办理入户。 

第九条  深圳市以外新生办理户口迁移，由户证室整理入

户资料，经审核后向深圳市发改委及公安机关申报办理入户手

续。新生入户需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户口迁移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； 

（二）身份证（正反面复印）复印件 2份； 

（三）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1份； 

（四）第二代身份证数码相片 3 张以及身份证数码照相回

执（深圳市统一联网的身份证数码相片及数码照相回执）。 

第十条  选择不办理户口迁移的市外新生，在校期间须向

学校户籍管理部门或辖区派出所申办居住证。申办居住证需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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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身份证（正反面复印）复印件 1份； 

（二）一寸白底彩照 1张； 

（三）深圳市第二代身份证数码照相回执 1份； 

（四）计生报告单（已婚女性提供）。 

第十一条  经深圳市（区）组织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门批准的招调工（干）人员及随同批准的随迁人员，符合条件

的，可将户口迁入学校集体户。 

 

第三章 户口卡借用 

第十二条  办理身份证、结婚证、计生证明、购房、子女

入户、出国审查、公证等手续可借用户口卡。毕（结、肄）业

生离校后需借用户主首页的，不予办理。 

第十三条  教职工凭身份证、工作证、校园卡；学生凭身

份证、学生证、校园卡等有效证件办理户口卡借用手续；委托

他人代借户口卡的，需同时提供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。

户口卡借用期限不得超过 3 个月。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

的，应及时说明情况并办理续借手续。 

第十四条  户口卡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，借用人

员须保持户口卡清洁、完整，不得私自涂改、折叠，妥善保管，

防止被盗或遗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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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户口迁出 

    第十五条  户口在学校的学生，毕业后须尽快将户口迁出

学校。学生毕业不办理户口迁移的，辖区派出所将冻结户口，

限制办理其他户籍业务。学生毕业办理户口迁移的相关事项要

求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户口迁往深圳市内（含宝安区、龙岗区、光明新区、

坪山新区、大鹏新区）的。 

    1．应届毕业生及取消暂缓就业且两年内在深圳就业（提供

报到证）的学生，持本人有效证件到户证室借出户口卡； 

    2．持身份证、户口卡、毕业证、报到证、接收函，到粤海

派出所解除户籍业务限制后，到户口迁入地的辖区派出所办理

入户。 

 （二）户口迁回原籍的。 

    1．持本人有效证件到户证室借出户口卡； 

    2．应届毕业生将户口迁回原籍的，持身份证、户口卡、毕

业证、报到证（报到证的地址必须是原籍所在城市方可迁回原

籍）到粤海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，然后到原籍派出所落户； 

 3．往届毕业生将户口迁回原籍的，持身份证、户口卡和毕

业证到粤海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，然后到原籍派出所落户。

其中，非原籍迁出的学生迁回原籍的，须提供原籍当年迁出的

户口迁移证档案或由原籍开具准迁证。 

 （三）户口迁往深圳市外（非生源地）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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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．持本人有效证件到户证室借出户口卡； 

    2．应届毕业生持身份证、户口卡、毕业证、报到证和接收

函到粤海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，然后到迁入地辖区派出所落

户； 

 3．往届毕业生持身份证、户口卡、毕业证和准迁证到粤海

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，然后到迁入地辖区派出所落户。 

  4．户口迁移证须由本人到粤海派出所办理。委托他人办理

的，须出具公证处公证的委托书。   

    （四）考取研究生（含博士生）的户口迁移。 

    1．户口在我校的应届毕业生且当年被我校录取为研究生

（含博士生）的，入学时持近期身份证照片两张，到户证室办

理户口变更手续，无需办理户口迁移； 

    2. 户口在我校的应届毕业生考取其它院校的研究生（含博

士生）的，持本人有效证件到户证室借出户口卡，带上身份证、

毕业证和录取通知书，到粤海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，然后持

户口迁移证和录取通知书到录取院校报到。 

 （五）就业派遣登记时申报出国（境）留学的应届毕业生，

凭学校开具的未就业证明、毕业证、身份证和户口卡到粤海派

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，然后到原籍派出所落户。 

    第十六条  户口在学校的学生，在校期间要求将户口迁回

原籍的，原则不予办理；如因退学、被开除、判刑等需要回迁

的，凭学校证明和户口迁移证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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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毕业生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，可暂缓就业 2年，

户口可继续保留在校。毕业生在暂缓就业期间落实工作单位的，

凭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签发的就业报到证和用人单

位主管部门的接收证明，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迁移手续；暂缓

期满仍未落实工作的，可按有关规定将户口迁回原户口迁出地。 

第十八条  户口在学校集体户的教职工调离学校的，应在

一个月内办理户口迁移手续。 

第十九条  户口在学校集体户的教职工及家属在本市购买

房产的，应尽快将户口迁往房产所在地辖区派出所。 

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二十条   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校领导、综合档案室。 

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4年 7 月 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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